





永财购诉决[2023]8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GH2023-C06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藤田粮油购销公司粮食仓储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昭欢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199号利民佳苑公建2号楼517A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赣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财富广场86号
被投诉人2：永丰县藤田粮油购销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藤田镇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本项目于2023年5月4日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代理机构2023年5月6日签收质疑件），采购代理机构于5月10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于2023年5月11日签收质疑回复件），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5月30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中标单位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第 4 项，制造商郑州贝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贝博电子 (834792)，不属于中小企业。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虚假响应招标文件，虚假响应，应按无效标处理。
被投拆人答复：中标供应商提供了格式正确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视为满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适用条件。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同时经调查，郑州贝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4792）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已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全国性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平台，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此外，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我要查查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中查询到了郑州贝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投诉事项2：中标单位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第5 项，制造商江西格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绝缘电线电缆为不合格产品，该企业3C产品认证额定电压450/750V，招标文件内产品技术要求1LV以下。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中标单位虚假响应招标文件，虚假响应，应按无效标处理。
被投拆人答复：招标文件技术参数中要求1kV 以下所指的产品是“电力电缆头”，而投诉人提供的佐证材料是江西格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所生产的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并非招标文件采购需求清单中所列的“电力电缆头”。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 缺少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3：代理机构于2023年5月12日，就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被投拆人答复：投诉人的质疑函采用快递方式（运单号SF1509022525230）于2023年5月5日18点48分被快递公司揽收，我公司于2023年5月6日10点09分签收，且投诉人于2023年5月11日10点07分签收质疑回复函（运单号SF141703686591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三条：采购人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bookmark: _GoBack]经审查：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主要是：中标人企业所投产品制造商不是中小企业的问题。经本机关审查该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资料，江西电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时提供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第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小企业认定函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的规定，经本机关2023年6月19日向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函调查，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石佛园区运营中心回函明确，郑州贝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小型企业。投诉事项1事实依据不足，投诉事项1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主要是：所投制造商江西格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绝缘电线电缆为不合格产品，该企业3C产品认证额定电压450/750V，招标文件内产品技术要求1LV以下，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问题。经查看采购文件的需求，相关采购设备使用的交流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经调查，项目设计方确认所有设备使用的交流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制造商江西格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的绝缘电线电缆产品认证额定电压450/750V，符合采购文件1KV以下的要求，也满足了项目设计使用的交流额定电压要求。投诉事项事实依据不足，投诉事项2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3主要是：代理机构就质疑事项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三条“采购人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的规定。经本机关调查，采购代理机构于2023年5月6日签收质疑快递件，投诉人于2023年5月11日签收质疑回复快递件，在法定期限内。投诉事项事实依据不足，投诉事项3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7月6日
                   
 

